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 

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根据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安排，

2007 年下半年，公司将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7

年度第四次会议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

提出将募集资金帐户剩余闲置募集资金 2,500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

金、时间不超过 6 个月、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帐户的资金运用安

排，综合考虑了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

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，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。   

我们认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

使用效率，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，公司利用部分

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是可行的，因此我们对此表示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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